附件1

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陕西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韩城市安全监管局，各有关企业：
现将《陕西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实施方案（试行）》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实施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或有意见建议，请及时与省安全监管局联系。
联系人：付 坤   联系电话（传真）：029-63916076


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12月14日








陕西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实施方案
（试行）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精神，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创新安全管理模式，加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指导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及工贸企业做好风险分级管控，按照《陕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陕西省建立完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陕安委〔2017〕10号）要求，现就陕西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工贸企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安全生产标准化及安全管理工作为基础，在全省冶金、有色、机械、建材、轻工、纺织行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工作，建立安全生产风险数据库，绘制安全生产风险“红、橙、黄、蓝”四色分布图，实行差异化动态监管，促进我省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任务
（一）安全监管部门任务
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全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工作；制定《陕西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评估表》（附件1，以下简称《评估表》）。各市、县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指导、协调本辖区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工作；实施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明确工贸企业风险分级监管的责任处（科）室和责任人，组织开展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评定和管理工作。
（二）企业工作任务
各类工贸企业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排查、分类、分级工作，并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风险公示栏和告知卡；建立安全生产风险数据库，绘制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红、橙、黄、蓝”四色分布图，报送本地安全监管部门；明确各级各类人员职责，确保从业人员熟知本单位、本岗位的安全生产风险，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
三、实施步骤
（一）企业内部安全生产风险分级
1. 工贸企业内部安全生产风险分级: 企业可结合安全生产实际，参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中较大危险因素涉及的场所、环节、部位的分类方法，自行制定本企业安全生产风险 “红、橙、黄、蓝”分级标准（红色风险级别最高）。
2. 2018年6月底前，各工贸企业要完成安全生产风险排查和分级工作，制定并落实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风险公示栏和告知卡。
3. 2018年9月底前，各工贸企业要建立安全风险数据库，绘制安全生产风险四色分布图，并报送相应的安全监管部门。
（二）企业整体安全生产风险分级
1. 各工贸企业按照《评估表》自行组织评分，于2018年3月底前报送相应的安全监管部门。
2. 安全监管部门依据现场检查结果和企业报送的《评估表》，对各类企业进行打分分级。总分100分，90分以上为D级，75分至90分（不含）为C级，60分至75分（不含）为B级，60分（不含）以下为A级。
3.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应根据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变化情况每年调整一次企业风险级别。
4. 2018年10月底前，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填写完成《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理情况统计表》（附件2），建立健全本地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风险数据库。
四、有关要求
（一）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各工贸企业要提高认识，深刻领会抓好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工作的重要意义，把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监管工作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组织领导，及时安排部署，明确责任，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二）各企业要建立专门机构、组织专门人员，细化任务分工和责任落实，保障资金投入。按照场所、环节和部位三个类别，全面辨识安全风险，分级制定并落实管控措施。及时梳理汇总安全生产风险分级分类情况，按时将有关信息资料报送相应的安全监管部门。
（三）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根据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结果，对企业实施差异化管理。鼓励D级企业强化自我管理，促进C级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推动B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条件，督促A级企业加大隐患整改力度，管控安全风险，降低风险等级。对D级企业可以减少检查频次；对C级、B级企业进行正常监管；对A级企业加大检查频次，重点监管。
（四）各市（区）安全监管部门要选取辖区范围内安全生产风险分级工作开展较好的企业树立典型标杆，召开现场交流会，组织监管人员及相关企业人员观摩学习，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要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和专家的作用，帮助指导企业开展好相关工作。
（五）被评定为A级的企业，存在一级重大危险源的要制定科学严谨的管理措施，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管控力度；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应责令其限期整改，企业完成整改，安全生产条件有较大提高的，安全监管部门应根据企业申请，重新组织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并确定其风险等级，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予以行政处罚，对整改后仍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提请政府予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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